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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第十九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 保險人銷售由其全

權決定運用標的之投資型保

險，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一、最近一年之自有資本與

風險資本之比率符合本法

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四第一

項之適足比率。 

  二、最近一年內未有遭主管

機關重大裁罰或罰鍰累計

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以   

上。但其違法情事已獲具

體改善經主管機關認定

者，不在此限。 

  三、國外投資部分已採用計

算風險值評估風險，並每

週至少控管乙次。 

  四、董事會中設有風險控管

委員會或於公司內部設置

風險控管部門及風控長或

職務相當之人，並實際負

責公司整體風險控管。 

  五、最近一年公平待客原則

評核結果為人身保險業前

百分之八十。但提出合理

說明並經主管機關核准

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三款所稱之風險

值，係指按週為基礎、樣本

期間至少三年，或按日為基

礎、樣本期間至少一年，樣

本之資料至少每週更新一

次，以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

信賴水準，計算十個交易日

之風險值，且須每月進行回

溯測試。 

      保險人依證券投資信託

第十九條 保險人銷售由其全

權決定運用標的之投資型保

險，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一、最近一年之自有資本與

風險資本之比率符合本法

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四第一

項之適足比率。 

  二、最近一年內未有遭主管

機關重大裁罰或罰鍰累計

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以   

上。但其違法情事已獲具

體改善經主管機關認定

者，不在此限。 

  三、國外投資部分已採用計

算風險值評估風險，並每

週至少控管乙次。 

  四、董事會中設有風險控管

委員會或於公司內部設置

風險控管部門及風控長或

職務相當之人，並實際負

責公司整體風險控管。 

  五、最近一年內主管機關及

其指定機構受理保戶申訴

案件非理賠申訴率、理賠

申訴率及處理天數之綜合

評分值為人身保險業由低

而高排名前百分之八十。

但提出合理說明並經主管

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三款所稱之風險

值，係指按週為基礎、樣本

期間至少三年，或按日為基

礎、樣本期間至少一年，樣

本之資料至少每週更新一

次，以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

信賴水準，計算十個交易日

為強化落實公平待客原則執行

情形，保障消費者權益，爰修

正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將原綜

合評分值之排名，改以公平待

客原則評核結果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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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顧問法申請兼營全權委託

投資業務前，應先經主管機

關認可其符合第一項所定資

格。 

之風險值，且須每月進行回

溯測試。 

      保險人依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法申請兼營全權委託

投資業務前，應先經主管機

關認可其符合第一項所定資

格。 

 


